
关于进一步规范申请律师执业实习管理的
工作提示

各设区市律师协会：

为进一步规范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工作，严格落实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《申请律师执

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（律发通〔2021〕3 号）及司法部等相关

部门文件要求，针对当前实习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现就有关事项

提示如下。

一、严格实习登记条件审核

（一）申请实习人员应当符合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

规则》（律发通〔2021〕3 号）第五条的规定，应当取得法律职

业资格证书或律师资格凭证，方可进行实习登记。

（二）申请实习人员应当符合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

规则》（律发通〔2021〕3 号）第六条规定，存在不符合“品行

良好”条件中列举的十种情形人员不得办理实习登记。

二、规范法检及党政机关离任人员实习登记

（一）根据司法部等 3 部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、检察院

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》（司发通〔2021〕61 号）规定，

所属律师协会应当对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实习登记进

行严格审核，就申请人是否存在不宜从事律师职业的情形征求原

任职法院、检察院意见，并将函询结果作为实习登记的依据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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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取得原单位书面回复或存在执业限制期的离任人员，不得办理

实习登记。

（二）对退休或辞职公职人员的实习登记，应符合执业限制

期或离任时间的要求，所属律师协会需审核组织部门下发的同意

退休或辞职的批复文件，尚未印发的一律不得办理实习登记。严

禁为在限制执业期内（如法官、检察官离任后 2 年内）的相关人

员办理实习登记。

三、关于实习人员登记文书规范性方面

（一）实习人员登记表考核合格意见有效期，应按照《申请

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（律发通〔2021〕3 号）第三十六

条规定，经律师协会考核合格的实习人员，考核合格意见有效期

为一年。

（二）统一实习登记文书管理标准。例如实习申请表填写的

实习期为 2024 年 3 月 15 日-2025 年 3 月 14 日，考核意见落款为

2025 年 3 月 14 日，当天结束实习、当天考核通过、当天出具意

见，有的实习人员实习证填写的时间与实习申请表填写的时间不

同。请各设区市律师协会务必做好登记文书审查工作，应避免登

记文书时间混乱错误现象，要注意登记文书时间的准确性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在登记实习期间如遇到《江西省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

习管理规则（试行）》（赣律协秘字〔2013〕20 号）未作明确规

定事项或与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（律发通〔2021〕

3 号）相冲突，应当适用全国律协文件相关规定。

2



（二）请各设区市律师协会高度重视，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

对照问题立行立改，确保实习登记、考核各环节依法依规开展。

省律协将对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，对整改不力的单位予以通报。

附件：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（律发通〔2021〕

3 号）

江西省律师协会

2025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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